
眉政发〔2022〕29号
眉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按照《宝鸡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宝政函〔2022〕73号）文件要求，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我县正在实施的《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了重新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眉政发〔2019〕20号）从即日起废止。
                                                                                                          眉县人民政府

                         　　　　　　　　　202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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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编制目的

健全完善我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预警应对能力；统筹县、镇、村三级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开展区域应急联动，及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最大限度降低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促进社会和谐。
1.2 编制依据

1.2.1 相关法律法规及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4）《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1.2.2 相关规划及指导性文件

（1）《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
（2）《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函》（环办函〔2018〕875号）
（3）《生态环境部关于印送〈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的函》（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
（4）《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函〉》（环办便函〔2021〕439号）
（5）《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

（6）《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补充说明的通知》（环办便函〔2021〕341号）

（7）《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的函》（环办函〔2013〕504号）

（8）《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和应急减排措施修订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86号）
（9）《陕西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0）《陕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1）《陕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2）《陕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13）《宝鸡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4）《宝鸡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5）《宝鸡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宝政函〔2022〕73号）

（15）宝鸡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通知》（宝市安发〔2022〕2号）

（16）《眉县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7）《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眉政发〔2019〕20号）

1.2.3相关标准及规范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
（3）《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响应工作。

本预案所指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200，即空气环境质量达到5级（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或SO2浓度大于500微克/立方米（小时均值）。

预测AQI日均值>150持续1天（24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预警条件时，由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建议性减排措施（见附件3）
沙尘暴造成的环境空气污染不适用本预案。
1.4编制思路和预案体系

1.4.1.编制思路
《眉县城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是2013年6月县政府颁布实施的，2016年1月进行了修订，更名为《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年进行了2次重新修订。《预案》是落实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基础保障，是统筹各级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开展区域应急联动的指导性预案。为逐步完善应急减排措施和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通过有效应对，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精细化水平，减少污染持续时间，降低污染严重程度，强化公众健康防护，依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鸡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宝政发〔2022〕73号），对我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再次修订。

1.4.2预案体系
本《预案》为《眉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县级专项应急预案，统领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下级方案包括：各镇街和县级相关部门编制的实施方案，县级相关部门督导企业制定的操作方案。本预案与其下级方案共同组成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
1.5编制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出发点，提前预防，最大程度降低重污染天气对公众造成的危害。
科学预警，及时响应。加强监控全县大气污染源，做好日常监测，及时准确把握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响应行动留出缓冲时间，及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属地管理，区域统筹。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各部门协调联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统一行动，联防联控。
信息公开，社会参与。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公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对信息，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及参与意识。
明确责任，强化落实。明确各镇街、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职责分工，厘清工作重点、工作程序，严格落实工作职责，确保监测、预警、响应等应急工作各环节有人、有据、有序、有效执行。
    2.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责

县政府设立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为县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别设立各自指挥机构，负责本辖区、本部门和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
2.1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职责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的决策部署；领导组织全县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应急响应、检查评估等工作；指挥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协调指挥各成员单位工作；负责重污染天气区域应急联动工作。
县政府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副县长任总指挥长，县生态环境局局长任副总指挥长。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教体局、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水利局、交通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气象局、应急管理局、太白山旅游区管委会、猕猴桃园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滨河新区管委会以及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为成员单位。
2.2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由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副主任由生态环境局分管副局长兼任。

办公室负责制定和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有关制度；组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组，收集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等信息；对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情况进行检查督促；组织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培训和演练；上报和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组织和协调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工作；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分析、总结、监督和管理。

每年10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县铁腕治霾办、生态环境局抽调人员集中联合办公（24小时值守），各部门根据要求参与值守。各镇街参照执行。
2.3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见附件1。
2.4监测预报预警组职责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与县气象局共同组成预报预警组，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空气质量的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方案，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气象监测，向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监测、预报、预警数据信息，根据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统一调度实施预警，跟踪分析预警反馈信息。
2.5信息宣传组职责

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生态环境局、教体局配合，与相关单位组成信息宣传组，负责重污染天气发生时的信息公开、新闻宣传、政策解读等工作；负责舆情的收集、汇总、分析、上报宣传及政策解读等工作，及时做好舆情引导、媒体和公众应对工作，化解、消除不良舆论影响。

2.6督导检查组职责

由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与县政府督查室及相关单位共同组成督导检查组，负责对各镇街、各园区管委会、县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重污染天气实施方案及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及时向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反馈有关情况，开展重污染天气原因调查、应急效果评估以及损害调查评估等工作。
3.预报

当收到市级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后，按照预警级别上限启动相应级别的响应。
4.预警与响应

4.1预警分级

以空气质量指数（AQI）为指标，按照24小时均值为指标，可以跨自然日计算。

AQI>200持续天数和SO2浓度指标（1小时均值）作为各级预警启动的基本条件，将预警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因沙尘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参照沙尘天气相关要求，不纳入本应急预案范畴。

根据重污染天气区域分布的历史数据以及地理位置，市上将我县划定为重点污染控制区，与市上同步启动相应等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及应急响应。
黄色预警：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且短时出现重度污染，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或监测SO2浓度（小时均值）>500微克/立方米。

橙色预警：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3天（72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或监测SO2浓度（小时均值）>650微克/立方米。

红色预警：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96小时）及以上，且预测AQI日均值>30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或监测SO2浓度（小时均值）>800微克/立方米。

除以上预警等级之外，需注意当预测AQI日均值＞200持续一天（24小时）时，随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发布健康防护提示性信息（见附件4）。

4.2预警启动、级别调整与解除

4.2.1预警启动

当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预警信息后，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同步发布预警信息，各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预警信息做好应急响应准备工作，加强指挥、调度和督导，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当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橙色及以上预警，接到《眉县重污染天气预警通知单》的单位，根据要求参与24小时联合值守。

4.2.2预警的级别调整与解除

根据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预警级别调整与解除信息，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同步发布预警升级、降低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信息。
4.3应急响应

4.3.1应急响应分级、分类
应急响应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顺序依次为Ⅲ级响应、Ⅱ级响应、I级响应，分别对应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各级应急响应措施包括健康防护措施、建议性减排措施和强制性减排措施三类。

预警启动的同时，采取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措施；如有必要，预警启动的同时可采取更高等级的应急响应措施。
4.3.2应急响应措施

发布预警信息后，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应立即按照本预案和各自实施方案或操作方案采取相应的响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
4.3.2.1 Ⅲ级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①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应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如不可避免，建议采取防护措施。
②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同等学力学校停止户外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活动。

③县卫健局督导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增设相关疾病急（门）诊，增加医护人员。
④县生态环境局、卫健局、教体局等部门和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分别按行业和属地管理要求，加强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健康防护等方面科普知识的宣传。
（2）建议性减排措施
①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②加大对施工工地、裸露地面、物料堆放等场所扬尘控制措施力度。

③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④县交通局增加公共交通运力保障，鼓励群众绿色出行。

⑤生产过程中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各类工地等，自觉调整生产工期，可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施效率，调整有大气污染物排放生产工艺的运行时间，主动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3）强制性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①县公安局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禁放规定，在“禁放区”内禁止任何单位及个人在任何时间燃放烟花爆竹，从严查处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允许砂石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新型环保渣土车按照规定时间、路线运营，做好主城区范围低速汽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等高排放车辆禁行工作；加强“高峰”时段的交通疏导，减少车辆怠速时间。

②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督导全县范围内除抢修抢险和特殊需要外的建设、出土、拆迁、建筑垃圾消纳场等施工单位停止涉土作业，各类工地禁止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等施工作业（塔吊或地下施工等不受影响），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或达不到《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或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督导城区范围内除抢修抢险和特殊需要外的建设施工单位停止室外作业（塔吊或地下施工等不受影响）。

③县住建局、交通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强化道路保洁措施，采取“湿法作业+吸尘式清扫”等模式，在常规作业基础上对主干道和易产生扬尘路段每日至少增加1次保洁作业；在气象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冲洗易产生扬尘路段的频次。

④县住建局及相关镇街、园区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督导大型商业建筑、市政工程停止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室外喷涂作业。

⑤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加大对重点大气污染源的监督检查频次，确保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达标排放。
⑥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行业主管部门督导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污染源，实施重污染天气Ⅲ级应急响应减排措施。

⑦县生态环境局和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对纳入重污染应急减排清单的涉气企业进行督察，确保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污染物达标排放，凡发现无治理设施、设施不正常运行、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等违法行为，要依法采取查封、扣押、行政处罚等措施。

4.3.2.2 Ⅱ级响应措施

在执行Ⅲ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至少落实以下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①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②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同等学力学校停止所有户外课程和活动。
③县卫健局督导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每日向社会公布全县医疗救治力量及接诊情况，有序指导群众就医，提高全县医疗接诊效率（公布定点收治及专门防治的医院清单）。
（2）建议性减排措施

①企事业单位可根据空气污染情况实行错峰上下班。

②县交通局增加公共交通运力保障，鼓励市民绿色出行。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①县公安局做好全县范围内低速汽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混凝土搅拌运输等车辆的禁行工作；燃料种类为柴油的重型货车禁止上路行驶；同时实施过境重型载货车绕行疏导措施。当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时，当天不采取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期间机动车禁限行措施。

②县住建局、交通局、水利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督导全县除抢修抢险和特殊需要外的建设施工单位停止室外作业（塔吊或地下施工等不受影响）。

③县住建局督导全县两类企业（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停止生产。

④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行业主管部门督导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污染源，实施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减排措施。

4.3.2.3  I级响应措施

在执行Ⅱ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至少落实以下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①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②县公安局停止审批户外大型活动，通知并督导已经得到审批的单位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停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

③幼儿园、小学、初中及同等学力学校采取弹性停课措施（高中及同等学力学校停止所有户外课程和活动）。

④室外执勤、作业等人员应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⑤县卫健局督导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扩大接诊范围，合理调整全县医疗救治力量，满足居民在重污染天气期间的就医需求。
（2）建议性减排措施

①企事业单位可根据空气污染情况采取错峰上下班、调休和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方式。

②县交通局进一步增加公共交通运力保障，满足居民出行需求。

（3）强制性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①县交警大队采取过境重型载货车绕行疏导措施，当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时，当天可以不采取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期间机动车禁限行措施。

②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行业主管部门督导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污染源，实施重污染天气I级应急响应减排措施。

4.4应急响应的级别调整与终止

应急响应等级与预警级别相互对应，同步调整级别和同步终止，预警解除的同时终止应急减排措施。如有必要，应急响应等级可以高于预警级别，并同步启动，同步或提前调整级别，同步或延迟终止。

具体操作参考预警的级别调整与解除。

4.5后期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的3个工作日涉及的成员单位应按照应急响应采取措施、人员物资到位情况和应急措施实施效果，应急减排清单、实施方案和操作方案的完备性等内容进行评估，形成报告上报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形成应急评估报告上报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5.信息公开

5.1信息公开的内容

信息公开内容包括当前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程度、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响应的时间、地点和级别、潜在的危害、健康防护措施和建议性减排措施、机动车禁限行区域和时间、大型活动停办通知及应急工作进展等。
5.2信息公开的组织和形式

信息宣传组负责协调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政务新媒体、移动通讯等新闻媒体或平台，以信息发布、科普宣传、情况通报等形式，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有关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成员单位，按照县政府信息中心统一安排，配合媒体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政府门户网站及各级各部门相关门户网站在应急响应期间始终连续发布相关信息；

（2）县融媒体中心在应急响应期间及时插播或滚动播报相关信息；
（3）各部门微信群、公众号等新媒体，及时刊登预警信息；

（4）县交警大队在限行区内主要路口设置机动车限行信息提示牌，及时公开限行信息；

（5）各村（社区）等基层组织在预警期间，利用各类宣传载体，进行持续宣传动员。
6.监督检查
6.1应急监督检查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的督查考核。各成员单位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应急期间与应急终止后的3个工作日内，采取检查资料和现场抽查的方式，对各镇街、各部门预警信息发布、重点企业限产限排、停产停排、道路保洁、停止施工与拆迁等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检查结果纳入对各成员单位的考核。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完成较好、成效显著的单位予以通报表彰、月度工作考核加分等鼓励；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行动迟缓、应急响应措施落实不力、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媒体曝光或上级通报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单位予以严肃处理。涉气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未按照本预案要求实施减排、限排等行为的，由生态环境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进行处罚。对应急响应期间偷排偷放、屡查屡犯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止生产，依法从严处罚。
6.2公众监督

建立公众监督机制，鼓励公众对企业限停产、机动车限行等各类大气污染源预警及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举报，对提供准确重大线索者给予适当奖励，对散布谣言并造成恶劣影响者追究责任。

7.应急保障

7.1组织保障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及相关人员落实技术支撑、信息宣传等机制，做好业务培训。
7.2制度保障

全县各级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重污染天气工作制度建设，按照职责分工制订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完善应急工作机制，细化应急应对措施。企事业单位按要求制订本单位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7.3经费保障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有关部门要逐步加大投入力度，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监督检查各项工作提供资金保障。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信息发布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维护费用及应急技术支持和应急演练等所需资金，应列入各有关职能部门年度预算。
7.4物资保障

全县各级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要制定应急期间应急仪器、车辆、人员防护装备调配计划，明确各项应急物资的储备维护主体、种类与数量。各级职能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配备种类齐全、数量充足的应急仪器、车辆和防护器材等硬件设施，做好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顺利开展。
7.5通信与信息保障

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各成员单位之间应保持应急信息快速传输，县生态环境局和气象局建立信息共享网络，保证数据快速、及时传递；配备必要通信器材，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系统，确保联络畅通；各成员单位建立24小时值守制度，固定值守电话及传真，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
7.6医疗卫生保障

县卫健局要加强相关医疗物资储备与应急调配机制建设，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所致疾病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库，开展重污染天气相关医疗防护及救治等研究工作。按照预案要求，以易感人群为重点，加强重污染天气健康防护常识宣教，增设相关疾病急（门）诊，增加医护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应急状态下相关医务人员及时到位，做好患者诊治工作。
8.预案管理

8.1预案宣传

县委宣传部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公众号等，加强预案及重污染天气应急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重污染天气形成机理、危害、治理工作和个人健康防护措施等科普知识的宣传，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天气事件有关信息，正确引导舆论。
8.2预案培训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有关部门要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培训制度，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制订培训计划，明确培训内容与时间，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确保培训规范有序进行。

8.3预（方）案演练

各成员单位针对政府应急预案、部门实施方案以及企业操作方案进行演练，编制演练方案，明确演练目的、方式、参与人员、内容、规则以及场景等，重点检验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组织机构预警信息发布、应急响应措施落实、监督检查执行等，演练后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针对演练暴露出的问题，及时改进和完善。
8.4预（方）案报备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眉县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将本辖区、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各企业应组织有关专家对本单位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进行评估，连同专家意见报主管部门备案。
在备案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方案通过的决议或者批复；

（2）方案编制（修编）说明；

（3）专家组评审论证结论报告（含专家签字确认通过）；

（4）方案发布文本（含电子文本）。

8.5预案修订及信息发布

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结合我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每年对急减排项目清单进行更新修订，并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在县级预案发布15日内，各成员单位要修订完成本级重污染天气实施方案，并报送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布；各相关企业应修订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并报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9.附则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眉政发〔2019〕20号）中的《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本预案由县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10.附录

名词解释：

1.AQI：即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简称AQI)，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指标。

2．重污染天气：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200，即空气质量达到5级(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

3.特种车辆：（1）纯电动汽车；（2）公共汽车、出租汽车(不含租赁车辆)；（3）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定的学校校车、单位班车、邮政及快递运送专用车辆、殡仪馆的殡葬车辆；（4）大型客车，省际长途客运车辆，持有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旅游客运证件的车辆；（5）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喷涂统一标识并执行任务的行政执法车辆和清障专用车辆，园林、道路养护的专项作业车辆；（6）“领”字头号牌(牌照黑底红字)车辆及经批准临时入境的车辆。
附件：1.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2.应急减排措施基本要求

      3.建议性减排措施
4.健康防护提示性信息

　　　　　5.各镇街、各相关职能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通讯录

附件1

眉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1.全面负责本辖区内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具体落实应急响应措施，降低人为活动对本辖区重污染天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2.负责编制和修订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并组织落实；

3.加大辖区内重污染天气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公众积极参与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

4.负责在旅游景点和游客集散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信息传播工作；

5.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县委宣传部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实施方案，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宣传报道工作；

2.负责督导、协调驻县报纸、广播电视台、重点门户网站等新闻媒体做好预警、响应等信息的发布工作；

3.督导、协调新闻媒体开展健康防护、公民和企业自愿减排措施的宣传工作；

4.负责重污染天气期间的舆情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等工作，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舆情，及时做好舆情引导、媒体和公众应对工作，化解、消除不良舆论影响；

5.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县发改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协调应急状态下的能源保障工作；

3.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县教体局
1.编制和完善本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组织全县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同等学力学校落实重污染天气期间停止户外活动、停课等措施；

3.负责逐步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同等学力学校教室安装新风或空气净化系统；

4.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五、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配合生态环境部门督促重点工业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做到“一厂一策”，并督促企业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落实减排措施；

3.督导洁净煤配送中心落实扬尘污染防治应急响应措施；
4.开展重污染天气预防、应对等科研工作，加强基础科研能力储备；

5.会同各有关部门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加大对加油站、储油库的油气回收设施正常使用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6.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六、县公安局

1.编制和完善本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机动车废气排放污染控制、机动车禁限行等应急预案，配合县生态环境局对超标排放车辆组织检查。

3.组织实施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及户外大型活动管控应急响应措施；

4.联合县交通局设立煤炭检查卡点严禁煤炭入城；联合城管部门督导渣土车、砂石车、商砼车及冒黑烟车辆实施停运管制，禁止上路；

5.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七、县财政局

1.加大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资金投入力度，将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以及设备维护、监督检查、应急物资储备等列入财政预算；

2.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八、县自然资源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督导露天矿山、砖瓦窑落实重污染天气期间的应急响应措施；

3.督导监管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污染物减排方案，做到“一厂一策”，并督导落实；
4.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九、县生态环境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工业污染源的排放监管及重污染天气成因及预测、预报有关内容的宣传工作；
3.按照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陕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类企业（工程）认定办法（试行）的函》（陕重污染天气办〔2021〕10号）规定，协助保障类企业开展认定并做好管理工作；

4.开展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
5.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以及《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补充说明的通知》（环办便函〔2021〕341号）开展重点企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方案制定工作；
6.配合相关行业牵头部门制定“一厂一策”方案；

7.督导燃煤锅炉使用单位落实应急响应措施，重点大气污染源企业落实驻厂监管制度；

8.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县住建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督导所属供热企业、各类建设工地、两类企业（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及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3.督导所监管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两类企业（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牵头督导房屋建筑工地及其所属现场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4.督导县区旧城（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筑物、构筑物拆除施工工地及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5.督导城市道路、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等落实应急响应措施；督导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减排措施；

 6.督导全县餐饮服务单位落实大气污染物减排措施；对露天烧烤等进行执法检查；

7.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一、县交通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引导公众绿色出行；

3.督导所属施工工地、国省干线公路、汽车维修企业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等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4.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二、县水利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督导全县砂石场，水利工程设施建设、维修和养护工地及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3.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三、县农业农村局
1.编制和完善本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牵头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联合生态环境局对全县秸秆焚烧进行督导检查；

3.监管农业养殖、种植等过程中肥料和散煤的使用，督导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4.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四、县卫健局

1.编制和完善本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组织医疗救治，及时监测、处置重污染天气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开展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疾病预防知识宣传；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呼吸道等大气污染相关疾病24小时急（门）诊的监管工作；

4.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五、县应急管理局

1.负责全县应急管理系统重污染天气应对与处置工作；

2.指导和督促监管企业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工作；

3.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对禁燃区外蜂窝煤、清洁煤、原煤和车用燃油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开展监督检查，严格源头控制；

3.协助县住建局督导餐饮服务单位落实大气污染物减排措施；

5.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七、县气象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气象条件监测、分析、预报；

3.按照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求，提供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相关气象条件数据，并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4.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附件2

应急减排措施基本要求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是在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日常措施的基础上，对减排力度的进一步强化。应急减排措施应具有延伸效能，推动产业布局调整、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燃煤锅炉综合整治等污染防治攻坚主体政策的落地。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有关部门应按照针对性、有效性、可操作、可监测和可核查的原则，以尽可能降低污染程度为目标，在减少对社会，尤其是居民生活影响的前提下，制定和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底线思维有效应对。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是重污染天气应对的根本底线，减少污染物排放强度是根本途径。为此，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有关部门要有底线思维、底线意识、底线行动，完善应急预案，夯实减排清单，在重污染期间结合本辖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落实减排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应的减排比例，切实发挥减排效应。

2.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减排。应急减排措施以优先控制重污染行业主要涉气排污工序为主，分类施策、精准减排。对治理水平低、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工业企业，优先采取减排措施；对治理水平先进、污染物排放量小的工业企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根据需要采取减排措施；对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保障民生的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减排措施，尽量避免对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3.坚持绩效分级差异管控。指导重点行业制定行业内相对统一的应急减排措施，基于绩效分级对重点行业相关企业进行差异化管控。以达到国家标杆、省级标杆的最优企业减、免相应减排措施为指引，确保同一区域、同一行业内，同等绩效水平的企业减排措施相对一致，推动行业治理水平整体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4.坚持措施可行有据可查。以“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作为基本要求，指导企业科学制定应急减排措施。原则上，工业企业减排措施应以停止生产线或主要产排污环节（设备）排放污染物为主，实现减排要求。对不可临时中断的生产线或生产工序，应提前指导企业调整生产计划，确保预警期间能够落实减排措施。

二、减排比例要求

黄色、橙色、红色预警分别对应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减排比例在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期间，应分别达到全社会排放量占比的10%、20%和30%以上。根据实际可调整SO2和NOx的减排比例，但二者比例之和不应低于上述总体要求。扬尘排放量作为PM排放量的一部分单独计算，其减排比例上限应按照城市PM2.5来源解析结果确定。减排措施应在满足减排比例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对达不到总体减排比例要求的，应进一步加大应急减排力度；确实无法达到的，应尽量满足城市最大减排能力，在提供详细的测算说明和清单的基础上，可酌情降低减排比例。各镇区及相关企业自主采取季节性生产调控措施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可计入应急期间减排量核算。

三、减排基数核算方法

开展减排基数核算是科学制定和评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重要基础。减排基数核算包括基础排放清单建立及排放量核算、应急减排基数核算、日减排基数核算三部分。减排基数每年核算一次。

1.基础排放清单建立及排放量核算方法

参考《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8〕875号）要求，建立应急减排基础排放清单，明确排污信息。基础排放量核算是对全社会的排放量进行测算，包括工业源、产业集群、采暖锅炉、民用散煤、其他民用源、道路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源、扬尘源等。

2.应急减排基数核算方法

应急减排基数是在基础排放量中扣除当年常规治理措施减排量，并叠加当年新增产能导致的污染新增量后得到的全年减排基数。对于当年已取缔或计划取缔的“散乱污”企业，已淘汰或计划淘汰的燃煤锅炉等对应的污染排放量，均不应纳入应急减排基数。应急减排基数核算主要针对工业源、移动源和扬尘源等主要大气污染源进行。
3.日减排基数核算方法

日减排基数是应急减排基数折算到每日的排放量，用于测算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减排比例。工业企业原则上按照全年排放量除以330天折算；采暖锅炉和民用散煤按照实际供暖天数折算；移动源和扬尘源按照365天折算。扬尘排放量作为颗粒物排放量的一部分单独计算。其减排比例上限应按照分季节的PM2.5来源解析结果确定。
四、主要减排措施

SO2、NOx、PM减排主要通过严格控制水泥、燃煤锅炉、工业窑炉排放，限制重型载货车和工程机械使用等措施实现；扬尘颗粒物主要通过停止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禁止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行驶，增加主要道路保洁频次等措施实现。VOCs减排主要通过严格控制化工、工业涂装、印刷等行业VOCs排放，停止建筑工地喷涂粉刷等使用有机溶剂的作业等措施实现。
（一）工业源减排措施

工业源主要通过停产或停部分生产线的限产等方式实现减排，优先采取行业内不同企业轮流停产、企业内生产线轮换停产等方式实现。由于生产工艺等因素无法快速实现停限产，可采取减少装卸和运输量等措施实现减排，在执行现有污染物排放标准基础上，参照各预警级别的污染物减排比例，降低排放限值，采取加严排放限值、限定产量或投料量的方式实现污染物减排并通过在线监控实施监管。鼓励优先选择对高污染燃料使用企业采取停产、限产措施。不应将长期停产企业纳入应急减排范畴。
（二）移动源减排措施

移动源应急减排从高排放车辆源头管控入手。原则上，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应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矿山（含煤矿）、物流（除民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运输（日常车辆进出量超过10辆次）的单位应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等除外），重点行业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执行。

（三）扬尘源及其他面源减排措施

扬尘源主要通过控制矿山、施工工地和交通扬尘等面源实现。原则上，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矿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等应停止露天作业；施工工地应停止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等；主干道和易产生扬尘路段应增加机扫和洒水频次；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煤炭、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应停止上路。

（四）其他源减排措施

对《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未涉及的行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有关部门可根据该行业排放水平、对周边人群健康影响程度和辖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情况，自行制定应急减排措施。鼓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行政区域内较集中、成规模的特色支柱产业涉气工序采取应急减排措施；在难以满足减排要求的情况下，可按需对小微涉气企业采取相应措施；应避免对居民供暖锅炉和对当地空气质量影响小的生活服务业采取停限产措施；防止简单粗暴“一刀切”停产。应急减排措施应包括停止使用高排放车辆、停止土石方作业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五）应急减排措施编制

以污染源排放清单为基础选取应急管控重点对象，优先管控污染排放较大的行业；行业内企业应根据污染物排放绩效水平排序并分类管控；企业应优先选取污染物排放量较大且能够快速安全减排的工艺环节；优先对县城建成区内的高污染企业、使用高污染燃料的企业等采取停产、限产措施。移动源管控措施重点聚焦污染物排放量大的重型载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应急减排措施应有效减少企业生产活动过程（包括物料运输、生产、成品运输等环节）的污染物排放，鼓励产能过剩的行业在采暖季实施错峰生产，一般产能过剩的行业以月或两月为单位实施轮流错峰生产，减少对生产活动的扰动频次。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排查本辖区内各类污染源（主要针对工业源、移动源和扬尘源），摸清污染排放实际情况，建立应急减排措施项目清单并根据当地产业结构调整情况，每年定期开展减排措施项目清单修订工作。

重点行业可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采取差异化应急减排措施。原则上，A级企业在重污染期间不作为减排重点，并减少监督检查频次。其他未实施绩效分级的行业，统一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规定的措施执行。
1.减排措施项目清单编制要求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有关部门，比对当年新建项目、工商注册、排污许可等清单，结合现场梳理排查，摸清行政区域内所有涉气企业和工序。重点行业所有涉气企业应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其他行业视情纳入。未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应当提出明确要求，根据减排需要，在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采取统一应急减排措施。同时，应对行政区域内所有承担居民供暖的工业企业进行摸底排查，制定企业“以热定产”实施方案。 

2.实施方案编制要求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有关部门应参照本预案，结合实际情况，按照《眉县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具体要求，组织制定各自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建立实施方案评估修订机制，每年对实施方案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评估。合理指导保民生企业应急减排，对于承担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或危险废物、涉及居民供暖等保民生企业，在满足保障任务的同时，根据其承担的协同处置量和供暖面积等参数，核定最大允许生产负荷，科学制定减排措施。原则上，涉及参与协同处置的水泥企业，可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明确的协同处置量采取相应减排措施；有多条具备处置资质生产线的，统筹承担任务量集中处理，避免故意分散处置任务。涉及居民供暖的钢铁、焦化、水泥等企业，应提前做好热源替代方案或优先实施“气代煤、电代煤”，确保温暖过冬。难以替代的，逐一核算最大允许生产负荷，实施“以热定产”。
3.企业实施方案编制要求

操作方案可参考应急减排基础排放清单和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对工业污染源的具体要求进行制定，做到“一厂一策”。操作方案要包含企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涉气产污环节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含重型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并载明不同预警等级下的应急减排措施，明确具体的停产生产线及工艺环节，同时给出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标（如天然气用量、用电量等）。细化具体减排工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对于简易工序或重污染预警期间实施全厂、整条生产线停产和轮流停产的工业企业，可只制定“公示牌”。对于生产工序不可中断，通过采取提高治污效率、限制生产负荷等措施减排的重点排污企业，需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施（CEMS）,并提供分布式控制系统（DCS）一年以上数据记录，自证达到减排比例要求。采用轮流停产方式达到停产比例要求的，原则上轮流停产批次不应超过3批。
附件3
建议性减排措施

当预测AQI日均值＞150持续一天（24小时）时，随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发布建议性减排措施。

1.强化工地扬尘污染管控。对矿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等企业，施工工地、建筑拆除等，要求规范作业，严格落实扬尘管控措施。

2.加强工业企业监管。对重点行业企业及汽修等加大检查督导力度，确保废气治理设施高效运转，稳定达标排放。

3.加强道路扬尘管控。在气象、道路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易起尘路段和区域开展洒水雾炮措施，利用高压清洗设备对路沿、绿化带、隔离栏等易积尘等重点路段和区域进行精细化保洁作业。

4.强化移动源污染管控。聚焦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加强夜间重型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排查监管、加强交通疏导，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红绿灯市场，缓解交通拥堵，减少机动车怠速时间。

5.加强散煤和生物质燃烧管控。加强散煤复烧和劣质煤销售等巡查检察力度，落实专人紧盯露天焚烧火点监控，严格控制燃烧源排放。
附件4

健康防护提示性信息
当预测AQI日均值＞200持续一天（24小时）时，随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发布健康防护提示。

①老年人、儿童、孕妇和患有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应尽量避免外出。确需外出时，应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②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同等学历学校减少户外活动。

③饮食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减少刺激性食物。

④尽量关闭门窗，避免在室内吸烟。

⑤可采用湿润抹布擦拭等方式清洁室内卫生，减少室内扬尘。减少煎、炒、炸等高温烹调活动。

  附件5

各镇街、各相关职能部门重污染

天气应急通讯录

	序号
	成员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应急值守电话
	应急值守传真

	1
	县委宣传部
	梁雪
	18602925487
	5543813
	5542469

	2
	县生态环境局
	陈迁
	15029478950
	5549396
	5542947

	3
	县气象局
	马青
	15191795088
	5542762
	5542762

	4
	县应急管理局
	杨永兵
	13759799688
	5548372
	5548372

	5
	县发改局
	秦涛
	13892418688
	5542355
	5542355

	6
	县教体局
	苟辉
	18829388986
	5548892
	5548892

	7
	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张永宏
	13991750601
	5542505
	5542505

	8
	县公安局
	杨晓黎
	18992792835
	5549130
	5549130

	9
	县住建局
	肖雨
	18691742820
	5542589
	5541830

	10
	县交通局
	肖银霞
	13892423336
	5542111
	5542743

	11
	县水利局
	王俊龙
	15229775827
	5545005
	5545005

	12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赵东
	13991763738
	5541473
	5541473

	13
	县农业农村局
	付兵强
	18992769926
	5542341
	5542342

	14
	县卫健局
	陈小平
	13892492768
	5548671
	5548674

	15
	县自然资源局
	肖宏洲
	13892752856
	5542137
	5542137

	16
	县财政局
	候旭婷
	18690009667
	5542296
	8994400

	17
	首善街道办
	薛新国
	18097899802
	5542821
	5542821

	18
	常兴镇
	张鹤
	13571709517
	5633321
	5633321

	19
	槐芽镇
	马飞飞
	19991721368
	5624858
	5624858

	20
	横渠镇
	刘海兵
	15009275349
	5755330
	5755330

	21
	汤峪镇
	王庆远
	18091719121
	5711069
	5716298

	22
	金渠镇
	张媚
	15091079651
	5699003
	5690497

	23
	营头镇
	杨中元
	17764751227
	5790012
	5790012

	24
	齐  镇
	孙利杰
	13092918286
	5677389
	5679569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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